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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伊莱克斯有限公司(Aktiebolaget Electrolux)
与广州市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广州市明歌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德文八音科技有限公
司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2021)京73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与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京民终237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广州市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广州市
明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
被诉侵权标志的涉案音响、麦克风等商品；
  二、广州市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立即停
止使用含有“伊莱克斯”的企业名称；
  三、广州市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广州市
明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德文八音科技有
限公司消除因侵害商标权行为造成的不良影
响；广州市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消除因不正
当竞争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6年5月16日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2026年股东会决议

  时间：2026年4月19日
  传签股东：北京正华天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正华天意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原通知召开
现场股东会，因客观原因无法使用原定会议地
点，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会议方式变更为书
面传签，全体股东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否决2026年3月30日未经法定程序作
出的股东会决议(以下称虚假文件)，该决议自
始无效，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我司已向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递交紧急异议函，申请对我司限制办理注销
登记及暂缓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三、确认公司现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张
小琨的职务合法有效，其任职及免职均需经
公司合法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表决，非
经法定合规程序，任何单位及个人无权擅自
免除其职务。
  四、确认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为：张小
琨、杨树棋、刘思娜，上述人员任职合法有效；
虚假文件中单方任命的所有董事、高管，自始
无任职资格，无权代表公司从事任何经营管
理活动，公司对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所有行
为均不予认可。
  五、重申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
执照、全部档案及财务资料由原管理人员妥
善保管(公章由王珏保管，档案由许能强保
管)，非经合法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任何人不
得擅自调动、接管、挂失、重刻。
  六、重申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
管的任免，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印章使用等重
大事项，必须经公司合法召开的股东会、董事
会审议通过，任何单方出具的文件、实施的行
为均属无效。
  七、重申公司资金支付、财务审批、对外
担保、资产处置等事项严格按照公司原有制
度执行，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违规划转、挪用
公司资金。
  八、任何单位及个人基于虚假文件实施的
所有行为，公司均不予承认，由此产生的全部法
律责任、经济损失，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与北
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及全体股东无关。
  九、公司及全体股东保留就虚假文件及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驳
回登记、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等全部合法维权权利。
  本决议自全体股东加盖备案公章之日起生
效；本决议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北京正华天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天意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16日

北京住总正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股东会决议

  时间：2026年4月19日
  传签股东：北京正华天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正华天意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北京住总正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原通知召开现场股东会，因客观原因无法
使用原定会议地点，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
会议方式变更为书面传签，全体股东审议并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否决2026年3月30日未经法定程序作出
的股东会决议(以下称虚假文件)，该决议自始无
效，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我司已向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递交紧急异议函，申请对我司限制办理注销
登记及暂缓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三、确认公司现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珏
的职务合法有效，其任职及免职均需经公司合
法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表决，非经法定合
规程序，任何单位及个人无权擅自免除其职务。
  四、确认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为：王珏、张
小琨、杨树棋、刘思娜，上述人员任职合法有
效；虚假文件中单方任命的所有董事、高管，
自始无任职资格，无权代表公司从事任何经
营管理活动，公司对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所有
行为均不予认可。
  五、重申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
照、全部档案及财务资料由原管理人员妥善保
管(公章由王珏保管，档案由许能强保管)，非经
合法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任何人不得擅自调
动、接管、挂失、重刻。
  六、重申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
管的任免，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印章使用等重
大事项，必须经公司合法召开的股东会、董事
会审议通过，任何单方出具的文件、实施的行
为均属无效。
  七、重申公司资金支付、财务审批、对外
担保、资产处置等事项严格按照公司原有制
度执行，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违规划转、挪用
公司资金。
  八、任何单位及个人基于虚假文件实施
的所有行为，公司均不予承认，由此产生的全
部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均由行为人自行承
担，与北京住总正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及全体股东无关。
  九、公司及全体股东保留就虚假文件及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驳
回登记、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等全部合法维权权利。
  本决议自全体股东加盖备案公章之日起
生效；本决议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北京正华天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天意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16日

严正声明

进益(天津)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8MA06M54601)
  近期，我司发现有不法分子擅自冒用“进益
资本”名义，并非法使用我司品牌名称、LOGO及
相关宣传资料，私自搭建并运营非法假冒投资
APP，通过虚构投资项目、诱导投资者使用
USDT等虚拟货币参与所谓投资活动、假冒工作
人员等方式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严重误导社会
公众及投资者，损害我司合法权益及品牌声誉。
  经核查，上述涉案APP并未披露具体公
司主体名称，但存在明显冒用“进益资本”品
牌标识及我司LOGO的行为。该APP并非我司
研发、运营或授权产品，我司从未授权任何第
三方机构或个人开发、推广、运营该平台或开
展相关业务活动。所有冒用我司品牌、名称、
LOGO实施的宣传、签约、募集、资金往来等
行为，均与我司无任何关联。
  为维护市场秩序及社会公众合法权益，
我司现严正声明如下：
  1.我司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进益
资本”名义或使用我司LOGO开展上述APP相
关经营、投资推广或资金募集活动，任何冒用
行为均属违法。
  2.任何第三方因与冒用我司品牌名义的不
法分子开展合作、交易或资金往来而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及纠纷，均由行为人自行
承担，与我司无关，我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我司已就相关侵权冒用行为向公安机关
报案，并已通过国家反诈中心进行举报备案，同
时持续固定相关证据，依法追究侵权主体及相
关责任人员的全部法律责任。
  4.提请广大投资者、合作机构及社会公众提
高警惕，审慎核实合作主体身份及业务资质，切
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如发现任何冒用我司品牌及LOGO开展活动的
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我司为本次冒用事件的受害方。对于任
何借本次事件恶意散布不实言论、诋毁公司
声誉、损害公司品牌形象的行为，我司亦将依
法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特此声明！联系电
话：010-65535621。

进益(天津)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16日

强制清算债权申报公告

(2026)大连圆益强清字第3号
各债权人：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
日作出(2025)辽0211清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申请人中国机床总公司对被申请人大连圆益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清
算申请。2025年12月29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5)辽0211强清3号决定书，指定辽宁
东亚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为了保障各债权
人合法权益及目标公司强制清算工作顺利进
行，现清算组就债权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交证
据及其他有关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自行
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债权申报方式、申报地址、联系人及
电话
  1.申报方式：现场提交、邮寄、邮件申报。
  2.申报地址(邮寄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
迅路58号天通金融大厦16楼辽宁东亚律师事
务所。
  3.联系方式：史天舒律师18042671656，张
新聪律师13504264709。
  三、债权申报须知及申报文件模板
  为了使债权人充分了解债权申报程序，
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清算组特制
作《债权申报须知》及债权申报文件，请各位
债权人自行下载或联系律师提供。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债权申报须知及
附件(1).pdf
  链接：h t t p s ：/ /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vgjoMoIvNxKpCRS0zQwggA提取码：pdpj
  四、未申报及逾期申报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
果包括但不限于：
  1、如未能在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可在债
权人会议结束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分
配的部分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债权人补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公司尚
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
能全额清偿的，债权人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
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
  3、债权人或者清算组，以公司尚未分配财
产和股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
不能全额清偿补充申报的债权为由，向人民法
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五、注意事项
  1、申报债权时，应按照债权申报须知及债
权申报文件要求填写、提供相关材料。债权涉及
利息、违约金的，暂计算至清算案件受理日即
2025年12月29日止。
  2、债权人在申报债权过程中，如提供伪造、
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等，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
物抵债协议的，在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过程中申
报捏造债权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大连圆益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6年5月16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6)内0424破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王洪生的申请，于2026年2

月5日裁定受理申请人王洪生对被申请人林西

县兴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6年4月17日指定内蒙古全兴律师事务所为

林西县兴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你

单位应在指定债权申报截止日期前，向林西

县兴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热水街

东段，机构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

县天义镇热水街东段；邮政编码：024200；联

系电话：13500662575、15335667345，机构联系

方式(座机)/联系方式(手机)：04764275081、

1504997979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

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6年7月21日上午9时在林西县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则改为参加会议时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特此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

(2025)皖0304执627号 高彬、曾希贤、蚌埠市

永盛印刷有限公司：申请人安徽佰易成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你们为被执行人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副本、证据材料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吴佰娟：何燕森申请执行吴佰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立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本院

拟对吴佰娟所有的坐落于四平市铁东区北市

场街天桥委1-2层206商网房产(2019)四平市不

动产权第0042192号予以评估。请你于2026年5月

25日上午9时到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选择评估、测绘机构，(请按时到场，如有授权，

在授权书中标明权限是执行过程中抽签，评估

中的一切事宜)届时不能到场，视为放弃将由四

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指定。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辽阳市添富饲料有限公司：四平索纳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辽阳市添富饲料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立案，现已进

入执行程序，本院拟对辽阳市添富饲料有限公

司所有的坐落于辽宁省辽阳市柳条寨镇柳条

寨长春村1.0205公顷土地予以评估。请你司于

2026年5月25日上午9时到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选择评估、测绘机构，(请按时到场，如

有授权，在授权书中标明权限是执行过程中抽

签，评估中的一切事宜)届时不能到场，视为放

弃将由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指定。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宁陵县张弓镇德宁塑料制品厂：本会受理商仲

裁字(2026)第35号案申请人河南哈兴食品有限

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申请人申请

延期开庭，现根据《商丘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延期开庭通知书。仲

裁庭定于公告之日起的第30日上午9时30分(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商丘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地址：商丘市

珠江路99号商丘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2楼，电

话：0370-3263769)。

商丘仲裁委员会

李佳佳：本会受理商仲裁字(2026)第91号申请人

太阳娱乐(商丘)有限公司与你签订的合同纠纷

一案，该案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

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

书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10日

下午2点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商丘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地址：商丘市珠江路99号商丘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2楼，电话：0370-3263769)。

商丘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李立刚：本委受理的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葫芦岛分行与你方(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葫仲[2023]30号)，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等仲裁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届满后，

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6年8月27日9

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你方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你方

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和开庭通知的时间为

2026年8月10日至8月14日，逾期视为送达。本委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警街11号。

葫芦岛仲裁委员会

公 告

青海滇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

甘肃聿凰律师事务所与被申请人青海滇海劳

务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答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满十日，本会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会联系地

址：嘉峪关市新华南路111号嘉峪关市总工会7

楼，联系电话：0937-5968867)。特此公告。

嘉峪关仲裁委员会

关于敦促履行朝阳区京城森林公园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竣工验收义务的函

北京天下共生聚落景观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我方”)与贵单位(原名称为：北京天

下景观园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朝阳区京城

森林公园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该项目开工日期为

2012年2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合同

工期总日历天数为90天。截至本函发出之日，

已历时13年多，该项目一直未进行竣工验收。

  为切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项目完成

验收等相关工作，根据区政府及区审计关于绿

化部分与建筑部分分开验收的指示精神，我方

现正式就合同履约事宜函告贵单位如下：

  一、具体履约要求

  贵单位作为施工单位，负有依照合同及法

律规定编制并提交完整竣工验收资料的合同

义务及法定义务，现要求贵单位：

  1.于2026年6月29日前，指派专人前往北京

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对接并完善我方留

存的朝阳区京城森林公园项目绿化部分相关

资料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版的设计变更

单、竣工图、四方验收单、工程结算书等。

  2.在上述期限内，同步完成朝阳区京城

森林公园项目绿化部分全部竣工验收资料

的编制、上报以及所需签字、盖章等所有合

同约定的履约事项，以配合我方尽快组织正

式的竣工验收工作。

  二、期限与后续安排

  上述期限是为推动工作设定的最终期限，

请贵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立即着手安排。若贵

单位未能于2026年6月29日前配合完成前述全

部工作，我方将视为贵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履

行合同主要义务。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贵单位自行承担。

  请贵单位慎重对待，并切实履行自身义

务，共同保障项目的最终完结。

  特此函告。

  联系人：范跃飞 联系电话：010-85574865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6日

关于敦促履行朝阳区京城体育场郊野公园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竣工验收义务的函

北京天下共生聚落景观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我方”)与贵单位(原名称为：北

京天下景观园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朝阳

区京城体育场郊野公园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该

项目开工日期为2012年2月1日，竣工日期为

2012年4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90

天。截至本函发出之日，已历时13年多，该项

目一直未进行竣工验收。

  为切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项目完成

验收等相关工作，根据区政府及区审计关于绿

化部分与建筑部分分开验收的指示精神，我方

现正式就合同履约事宜函告贵单位如下：

  一、具体履约要求

  贵单位作为施工单位，负有依照合同及法

律规定编制并提交完整竣工验收资料的合同

义务及法定义务，现要求贵单位：

  1.于2026年6月29日前，指派专人前往北京

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对接并完善我方留

存的朝阳区京城体育场郊野公园项目绿化部

分相关资料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版的设计

变更单、竣工图、四方验收单、工程结算书等。

  2.在上述期限内，同步完成朝阳区京城

体育场郊野公园项目绿化部分全部竣工验

收资料的编制、上报以及所需签字、盖章等

所有合同约定的履约事项，以配合我方尽快

组织正式的竣工验收工作。

  二、期限与后续安排

  上述期限是为推动工作设定的最终期限，

请贵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立即着手安排。若贵

单位未能于2026年6月29日前配合完成前述全

部工作，我方将视为贵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履

行合同主要义务。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贵单位自行承担。

  请贵单位慎重对待，并切实履行自身义

务，共同保障项目的最终完结。

  特此函告。

  联系人：范跃飞 联系电话：010-85574865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6日


